关于举办山东艺术学院2015年“创建安全稳定和谐校园”标语、招贴画、微电影原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的通知

为加强对大学生的安全教育，增强我校大学生的安全自护意识和能力，营造全员参与安全教育的良好氛围，创造有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环境，现面向全体师生举办山东艺术学院2015年“创建安全稳定和谐校园”标语、招贴画、微电影原创设计作品征集活动。

一、举办单位

党委宣传部 学生处 保卫处 

二、征集作品形式

标语口号、招贴画、微电影

　　三、征集作品要求

　　1、主题鲜明健康，警示作用突出，贴近师生学习生活实际；标语口号和招贴画、微电影能够展示“安全、稳定、和谐”的校园安全教育活动主题；能够充分展示出我校的人文环境和各专业师生的精神风貌。
　　2、标语口号要求表达新颖，简明大方，文字简洁、朴实，每人限报5条。参评作品打印至A4纸上（宋体三号，纸张方向竖向，落款署名及联系方式）。电子版用Word文件格式以附件形式发送，文件题目标明“标语口号+姓名”。

3、招贴画设计要求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，标准色应醒目、明快，有利于突出安全稳定和谐的内容。提交的招贴画设计稿电子版需要保证分辨率在300dpi以上。作品提交A4规格的彩色打印稿1份，并将电子版发送到活动指定邮箱，标明“招贴画+作品名称+姓名”。

4、提交的微电影作品不限题材、体裁和风格，提交作品需为原创作品，画质清晰，声画统一，注明出品单位、演职人员名单等，作品时间控制在1分钟内。刻录成光盘提交，光盘上标明“微电影+作品名称+姓名”。

    四、评选及奖励办法

本次征集作品评选由党委宣传部、学生处、保卫处组织成立专家评审组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对征集作品进行统一评审。

本次征集活动将按照标语口号、招贴画、微电影三种形式按照教师组和学生组分别评选出优秀作品，颁发证书给予一定奖励。

　　五、作品报送要求

1、征集活动截止日期：即日至2015年11月28日。

2、作品报送要求同时下载填写《山东艺术学院2015年“创建安全稳定和谐校园”标语、招贴画、微电影原创设计征集活动报名表》，纸质版与电子版与作品同时报送。

　　六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吴老师         电话：0531-86522216

邮箱：sdysxyxcb@163.com  

地址：长清校区办公楼三楼宣传部3019房间
附件：

《山东艺术学院2015年“创建安全稳定和谐校园”标语、招贴画、微电影原创设计征集活动报名表》

山东艺术学院宣传部  山东艺术学院学生处  山东艺术学院保卫处

2015年11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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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作品内容简介（招贴画、微电影作品填写，限200字以内）
	


注：集体项目请在作品名称项注明参与人数。联系人可由非主要参与者担任。主要参与者信息项请按排序填写主要创作者、表演者等，不得超过5人。各类别作品原则上不予退还，请作者自留底稿。

